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一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附图） 

 

 
 

  以下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今日（一月十日）在二○一一年法律年度开启

典礼上发表的演辞全文（译文）：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嘉宾： 

 

  我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人员，热烈欢迎各位莅临本年度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我尤其喜见在座不乏关注司法机构工作的年青人。今年是我作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第一次主持这典礼，我会在此讨论「法治的要素」。作为首席法官，我承诺在我任

内定必维护法治；我在履行我的职责时，定以此为依归。 

 

法治的要素 

 

  任何关乎香港的严肃讨论，总离不开法治这个主题，这也确是我最常被问及的

一个问题。诚然，以投资环境而言，我们常说法治可赋予香港竞争优势。事实也很

可能是这样。然而，法治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其向所有在香港生活、在香港工作、

在香港投资的人，以及所有在香港营运的机构作出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均获得全

面认许和保障。至于你曾否于任何阶段牵涉法律程序，这一点无关宏旨。即使从未

涉足法庭，你亦希望法治能让人心安定。所以法治是：香港现时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获得保障；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人人都可获得平等对待，人人都可获依法

处理。 

 

  法治的要素是什么呢？法治有三大要素。 

 

  第一，要有尊重个人权利及尊严的法律。第二，要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捍 该࡛

等法律。第三，要秉持公正，简而言之，就是要恰当而有效率地秉行公义。 

 

  上述第一个部分，不需我详加说明。在谈论其他两个部分之前，我先要指出：

我说的法治要素，并不是源自我自创的法学理论，而是规管香港的《基本法》的核

心内容。 

 

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不仅是《基本法》所订明，亦是每一位法官和司法人员（包括终审法

院首席法官）就任时，均须宣誓效忠香港、遵循《基本法》，以及保障权利和自由。 

 

  要遵行此誓言，就必须了解作为一个独立司法机构的成员所包含的意义。司法

公正是指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人人平等。此外，司法公正亦是指：即使

大部分人士可能持不同意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仍必须受到保障。个人权利丝毫不



会受任何其他人士、团体或机构的意见抑压。这才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法官判

案时，必须经常顾及公众利益。遵循法律的内容及其精神，至为重要。根据司法誓

言，法官须严格根据案件事实来考虑适用的法律，在处理所有案件时，由始至终，

都是以法律为依归。 

 

  这是法庭的真正角色。法庭服务市民，并不是替他们解决政治、社会或经济问

题。法庭没有权力这样做，宪法亦不容许法庭这样做。但如果是关乎法律问题，则

法庭会处理，不论其背景内容或争议点为何，法庭和法官都会处理。 

 

秉持公正 

 

  秉持公正在于使纠纷能得当及公正地解决。要有效秉持公正，必先要有一个公

开、有系统及高效能的机制。 

 

  香港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法庭上每项关乎诉讼各方权利及法律责任的决

定，无论是民事或刑事案件，都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搜集证据，向法庭提证，以至

最后由法官作出判断，都需要时间。就大部分案件而言，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令

人觉得总是耗时甚久，才能把纠纷解决，或裁定刑事罪责。事实上，只有把案件事

实都集合起来，案中的真正争论点才会显现；而亦只有当争论点都具体确定下来，

才可朝最终解决纠纷的方向取得进展。有关程序无论是通过法庭，还是以其他方式

进行，情况都是一样。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于二○○九年四月起实施。一般现代司法机关恒常面对

的两项挑战是：诉讼延误和讼费高昂。「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就民事诉

讼中引发这两个问题的程序和步骤作出重大修订。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目标亦正是：

提醒法官及法律执业人士（律师和大律师）进行民事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是，（一）

减省对促进公正解决纠纷无甚作用的不必要程序，以及（二）推动另类的公正和解

方式作为由法院裁决以外的选择。虽然这看似是诉讼文化的改变，但实质只是回归

基本原则而已。 

 

  数周前，司法机构已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一份《民事司法

制度改革首年实施情况》文件。整体而言，我满意目前的进度；可以肯定说，我们

正朝 正确方向推进。尤其令我感到欣悦的是，我刚才提及的文化改变已获得法官

及法律执业人士的认同。 

 

  改革中个别的革新措施，正如我们所料，较快见效。举例说，采用「附带条款

付款」来解决纠纷的实施情况，便令人鼓舞。此外，以「向上诉法庭提出非正审上

诉」而言，现时规定必须先获批准方可上诉；此举目的是减除缺乏理据的上诉（改

革前的「非正审上诉」却无此限制）。结果显示，在首年此类上诉的数目与前一年

相比，减少一半。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仍有工作尚待进行，而且就改革的某些范畴，还需多收

集数年的统计数字，才能评核全面的影响。为此，现由民事司法工作各主要有关方

面组成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监察委员会」，负责评估改革的进度，并在有需要时

提出建议，以求作进一步改善。对各位监察委员的参与及努力，我谨此致谢。 

 

秉持公正的主要人物 

 

  秉持公正的主要人物包括法官、法律执业人士及诉讼的当事人，还有其他人士。 

 

  我已谈过法官（包括司法人员）的情况。法官在才能和品德方面，必须保持至

高的水平。若欠缺这些质素，公众人士（我们服务的对象）便无法抱有社会对司法

机构应当有的信心。 

 

  未来数年，各级法院均有多位法官将届退休年龄。我们会致力保持司法质素、

才能及品德的至高水平。我们现正落实招聘计划。在这方面，我充满信心。 

 

  同时，法律执业人士维持高专业水平亦是秉持公正的关键。以向公众提供法律

服务而言，法律执业人士是主要人物。在秉持公正方面，律师和大律师的责任如此

显要，是因为法庭必须依仗他们方可让法官履行其主要职责，即恰当而公正地解决

纠纷。香港实行的司法制度一般称为抗辩式诉讼制度。在此制度下，法庭不会自行

就案件事实展开调查，而是有赖诉讼各方向法庭提出所有相关的案件事实，以作出

裁定。法律执业人士必须履行职责，克尽厥职，向法庭妥为提出所有与案有关的事

实和事项，这制度才能有效运作。 

 

  所有法律执业人士及法律系学生须当紧记：律师必须向法庭履行责任，以符合

公众利益，这一点极其重要。当律师对法庭的责任与对其当事人的责任互有冲突时，

对法庭的责任应凌驾于后者之上。这方能确保公正得以秉持，符合公众利益。 

 

  所有律师都知道，在才能和品德方面保持至高水平是重要的。同样，司法机构

亦须保持至高的水平。也许正因如此，我们的传统是，吸纳既能干而又富经验的法

律执业人士加入司法机构。 

 

  现在，让我谈谈诉讼的当事人。事实上，必先要有诉讼人，才会有法庭和律师。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这些诉讼人的纠纷，得以公正地解决。当中涉及许多不同因

素，而这些因素有时或会互相角力，例如：迅速作出裁定固然理想，但断不能因此

而牺牲公正的结果。法庭不单有责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还须意识到，

在不少纠纷中，要公正地解决争议，未必一定须由法庭作出裁定。近年，除诉诸法

院外，不同的解决纠纷模式，纷纷发展，这也许是现今在秉持公正方面的最重要趋

向。我们鼓励，并将继续推动，现行的多个解决纠纷机制，当中以调解为主。故此，

调解员和涉及另类排解程序的所有人士，亦已成为秉持公正的相关人物。 

 



  要讨论关于诉讼人的问题，不得不提无律师代表诉讼人，亦即在法律程序中没

有法律代表的诉讼人。近年，越来越多这些诉讼人诉诸法庭。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法例及法律程序往往不是他们熟悉的范畴。基于这个原因，法庭有时要在协助无律

师代表诉讼人与避免过度协助之间取得平衡。要做到这样，实在不易。事实上，案

中一方即使没有法律代表，亦不应因此而令致有法律代表的另一方蒙受不利。同样

地，对律师和大律师而言，有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们既须按其当事人的最佳利

益行事，同时又要对无律师代表的诉讼人完全公平，这会令人觉得两者之间可能互

有冲突。 

 

  无律师代表诉讼人尤其为司法机构带来挑战。推广由法律界提供义务法律服务

一事应予以鼓励。我乐见政府当局对此继续支持。同时，有关当局亦在探讨放宽接

受法律援助人士财务资格限额的问题，以扩展法律援助的范围，我欢迎这方面的建

议。 

 

结语 

 

  今天，对将于未来一年退休的数位法官来说，是他们最后一次以现任法官身分

参与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他们每一位都克尽厥职，为司法机构尽心竭力。我要特别

一提的是，两位上诉法庭副庭长 ─ 罗杰志法官及胡国兴法官，他们两位对司法

工作贡献良多，我谨藉此机会向他们致意，并表示衷心感谢。祝愿他们两位，以及

其他行将退休的法官退休生活愉快。 

 

  获得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以及他的前任人，前首席大法官杨铁梁

爵士光临，我尤感荣幸。他们两位均对维护法治及为香港作出莫大贡献，德泽流长。

我并无机会与杨法官一起工作，但有幸与李法官共事九年。我谨藉此机会，感谢他

多年来的引领。 

 

  最后，祝愿各位和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多谢。 

完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１８时５５分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今日（一月十日）主持二○一一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并于爱丁堡广场检

阅香港警察仪仗队。 



 

  

马道立在大会堂音乐厅向包括法官、司法人员和法律界人士等九百多名与会人士致辞。 

 


